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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专业、原创和权威，所以更好！ 

 

中华第一财税网(又名"智董网")，全球最大的中文财税（税务）网站 

  



讲义提纲 
 

第 1 篇  综合知识 
 

第 1 讲  会计与税法差异及纳税调整综述 

 

第 2 篇  按会计准则顺序对照比较 
 

第 2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 号——存货 

第 3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 

第 4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3 号——投资性房地产 

第 5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4 号——固定资产 

第 6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5 号——生物资产 

第 7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6 号——无形资产 

第 8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7 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第 9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 

第 10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 

第 11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1 号——股份支付 

第 12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2 号——债务重组 

第 13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3 号——或有事项 

第 14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4 号——收入 

第 15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5 号——建造合同 

第 16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6 号——政府补助 

第 17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7 号——借款费用 



第 18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8 号——所得税 

第 19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19 号——外币折算 

第 20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 

第 21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22 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 

第 22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24 号——套期保值 

第 23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28 号——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变更和差错

更正 

第 24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29 号——资产负债表日后事项 

第 25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36 号——关联方披露 

第 26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第 27 讲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 

 

第 3 篇  相关专题 
 

第 28 讲  税法与会计差异以及如何进行纳税调整——成本、费用、

税金、损失、其他支出 

第 29 讲  税法与会计差异以及如何进行纳税调整——亏损的处理 

第 30 讲  税法与会计差异以及如何进行纳税调整——长期待摊费用 

  



第二节  为什么要高度重视会计与税法的差异以及由此而引

致的纳税调整工作？ 
 
 

 

一、避免构成税收违法行为，而受到法律制裁 
在会计与税法分离的情况下，有些差异如果不进行纳税调整，就会导致纳税

人少缴或推迟缴纳税款。 

例如，在成本费用方面，一些在计算会计利润时可作扣减的项目，在计算应

纳税所得额时可能不得扣除或只能限额扣除。 

对以上项目如果不进行纳税调整，可能会招致被加收滞纳金和罚款，使企业

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有的企业可能无意之中（非主观故意）构成偷税，需要补税、加滞纳金、交

不缴或者少缴的税款 50%以上 5 倍以下的罚款；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10%以上

不满 30%并且偷税数额在 1 万元以上不满 10 万元的，或者因偷税被税务机关给

予 2次行政处罚又偷税的，处 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偷税数额 1倍以

上 5 倍以下罚金；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 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

的，处 3 年以上 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偷税数额 1倍以上 5倍以下罚金。对多

次犯有偷税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二、避免给自身带来诸如多交税、提前交税等方面损失；避免丧失、推迟本可获

得的税收利益 
（一）会计准则与税法之间存在大量暂时性差异，暂时性差异容易导致纳税

人重复纳税或早交税 

举例来说： 

1.税法规定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往往先于会计收入确认时间，纳税人如果在

前期已对某一交易或事项进行了计税处理，当收入确认的条件成立并作会计收入

记录后，纳税人不可再将该部分会计收入进行纳税申报，否则，重复计税，多缴

税款； 

2.按税法若早于会计确认收入，但一般可相应早扣除匹配的销售成本，但很

多企业不知道或没有做； 

3.虽然某些情况下税法中要求纳税人要对会计核算中不确认收入或收益的

交易或事项必须予以计税，但与此同时，税法所认可的取得资产的计税基础也相

应高于会计核算中资产的入账价值，如果纳税人在以后使用这些资产时，以会计

核算的资产入账价值作为结转成本或计提折旧及分期摊销的依据，忽视对应纳税

所得额作合法调减，自然会导致企业所得税的重复缴纳。 

由此可见，纳税调整是纳税人获取和维护自身合法利益的需要。 

 
〖理念误区〗 

 

    1.然而，一些企业尤其是亏损企业由于对相关规定不甚了解，错误地认为，

反正企业亏损，对于少列的扣除项目或多计的应税所得，作不作所得税纳税调整，

都没有正的应纳税所得额，都不存在缴纳企业所得税问题。所以，不重视企业所

得税的纳税调整工作，故该作纳税调整的，也不进行纳税调整。结果，由此给企



业造成不应有的损失。 

为什么亏损企业也必须进行纳税调整呢?根据企业所得税法，“企业纳税年度

发生的亏损，准予向以后年度结转，用以后年度的所得弥补，但结转年限最长不

得超过五年”。亏损企业对少列扣除项目或多计应税所得不作调整，会造成企业

以后年度多缴企业所得税，这与企业多申报应纳税所得额是相同的。 

2.还有的企业认为，反正我们公司不偷税，调与不调，对我们意义不大，因

为每年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后税务机关会对我们公司检查并调整。 

但是，税务机关对企业进行检查时，对于会计处理与税法存在的差异更多的

是考虑有不有需要调增的项目，而纳税人进行涉税风险自查时，需要更多地考虑

有不有需要调减的项目。 

 
（二）避免因不清楚税法与会计差异，而导致错误的或不科学的财税决策；

避免带来税收利益损失 

    以下举例说明： 
 

[案例]  某公司不掌握会计与税法的差异，直接“股权转让”（“卖厂”）带

来损失（涉税风险）约1000万元（兼分析“股权投资差额”的所得税处理） 

深圳市华新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6月以12500万元收购广东冠华饲料实业公

司的全部股权，广东冠华饲料实业公司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价值为9789万元。深

圳市华新公司将收购价12500万元与冠华公司经评估确认的净资产价值9789万元

的差额2711万元作为股权投资差额，在不超过10年的期限摊销。 

据了解，广东冠华饲料实业公司是广东省顺德市容奇镇经济开发总公司投资

4600万元创办的全资子公司，该公司1997年12月31日的资产账面净值为6670万元，

经评估确认后的价值为9789万元。 

 
A+B=1+2+3 

图  直接“股权转让”）带来损失（风险） 

 

……（试读结束啦。欢迎购买！“投资到大脑的钱可以给您今后带来更多的钱，早投资

早获益，机遇只钟情于有准备的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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